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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目的： 

為使本校校園建築空間之建物、設施在新建、改建、增建、裝修時

有所依據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定義： 

本辦法所稱工程，指本校校地面上下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整建、

拆除與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工

程。 

第 三 條 適用範圍： 

包括本校電力設備、給水設備、熱水設備、排水設備、空調設備、

弱電系統設備、熱泵設備、昇降設備、消防設備、儀器設備、影音

視聽設備、監視設備、建築、土木、機械、裝修、木工、交通、水

利、環境、廢水處理、景觀、雜項等。 

第 四 條 權責單位： 

總務處營繕組。 

第 五 條 申請作業程序： 

一、各單位依當年度所編列之預算，提簽陳經單位主管簽核會辦總

務處、會計室及相關單位，簽請校長核示後，由總務處營繕組

協助續辦。 

二、由總務處營繕組依當年度編列計畫預算上簽執行。 

第 六 條 執行作業程序： 

總務處營繕組接獲各單位需求，依工程內容會勘現場、討論後，辦

理發包作業流程，檢送廠商報價單、繪製簡易圖說或配置圖或樣品

(依需求檢附)，上簽會辦(申請)使用單位、相關單位及會計室，並

簽請校長核決。 

第 七 條 議、比價作業程序： 

一、工程費用五萬元(含)以下邀請一家以上廠商報價及議價，另視

工程緊急或特殊性經總務長同意後，得由一家殷實優良廠商

報、議價之。 

二、工程費用五萬元～十萬元(含)邀請二家以上廠商參與報、議價，

另視工程緊急或特殊性經總務長同意後，得由一家殷實優良廠



商報、議價之。 

三、工程費用十萬元以上請三家以上廠商參與報、議價，另視工程

緊急或特殊性經上簽核准同意後，得由一家殷實優良廠商報、

議價之。 

四、工程經費為政府補助款，十萬元(含以上)依「政府採購法」規

定辦理。 

第 八 條 工程費核決權限： 

一、五萬元(不含)由營繕組長核決。 

二、五萬元以上至十萬元(不含)以下由總務長核決。 

三、十萬元以上至二十萬元(不含)以下由主任秘書核決。 

四、二十萬元以上由校長核決。 

第 九 條 工程承攬書訂定： 

一、工程費用十萬元(含)以上者。 

二、依「政府採購法」規定辦理者。 

第 十 條 工程承攬書內容： 

工程承攬書內容包含封面、工程承攬書內頁、勞工安全衛生切結書、

工程承攬權利拋棄切結書、報價單、危害因素告知單、簡易圖說(依

需求檢附)、承攬商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同意書、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

管理辦法、工程承攬人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、施工規範(視工程項目檢

附)。 

第十一條 工程合約保固訂定： 

工程承攬保固以二年為原則，除特殊性可改為一年或二年以上。 

第十二條 工程驗收作業程序： 

一、由營繕組通知廠商會同申請(使用)單位、會計室、保管組或相

關單位共同驗收。 

二、驗收過程應詳細記載於工程驗收記錄中。 

三、驗收過程如有缺失時，應請廠商於限期內完成缺失改善後，再

次辦理複驗。 

第十三條 工程結案請款作業程序： 

工程完成驗收後，由營繕組收集申請(使用)單位簽陳影本或營繕組

簽陳、工程承攬書、工程驗收記錄、工程監督記錄、保固切結書、

廠商發票等辦理請款程序。 

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總務、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，修

訂時亦同。 


